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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

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

 

 

 

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与新苏融合（常州）

环保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新苏基金”）分别以现金收购沈祖达先

生、邹慧敏女士、徐雪平先生和沈琴女士合计持有的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长盈”）72%的股权，收购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上海长盈 72%

的股权，新苏基金持有上海长盈 20%的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

的有效性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并说明如下： 

关于本次交易，公司已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

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

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，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

定程序，该等法定程序完整、合法、有效；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

整，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本次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6月 3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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